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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ＪＴ ／ Ｔ １１３２《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分为 ４ 个部分：
———第 １ 部分：总体技术要求；
———第 ２ 部分：数据采集技术要求；
———第 ３ 部分：数据元；
———第 ４ 部分：数据交换与共享。
本部分是 ＪＴ ／ Ｔ １１３２ 的第 １ 部分。
本部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汽车维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 ＴＣ ２４７）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北京中公高远汽车试验有限公司、江苏省交通运输

厅运输管理局、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杭州市机动车服务管理局、电子政务云计算应用技

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阳冬波、高博、周刚、贾红、巩建强、梁晨、杨小娟、蔡凤田、曹磊、张懋、田永生、

蔡健、杨光辉、许书权、刘富佳、陈潮洲、董国亮、邬果昉、连樟文、吕林凯、孙轶巍、林文沁、陈晓晓。

Ⅲ

ＪＴ ／ Ｔ １１３２． １—２０１７





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

第 １ 部分：总体技术要求

１　 范围

ＪＴ ／ Ｔ １１３２ 的本部分规定了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的总体技术架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及安

全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部级与省级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的建设与应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 ／ Ｔ ２２２３９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ＪＴ ／ Ｔ １１３２． ２　 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　 第 ２ 部分：数据采集技术要求

ＪＴ ／ Ｔ １１３２． ４　 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　 第 ４ 部分：数据交换与共享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 １

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ａｉ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以车辆识别代码为唯一标识的汽车从购置到报废过程中汽车维修电子记录的总和。

３． ２
汽车维修电子记录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ａｉ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
用于记录汽车维修过程相关内容的电子化信息。
注：主要包括汽车维修企业、维修车辆、维修时间、故障描述、维修配件、维修项目以及结算信息等。

４　 总体技术架构

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包括部级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简称“部级系统”）和省级汽车

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简称“省级系统”），总体技术架构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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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总体技术架构

５　 功能要求

５． １　 部级系统功能

５． １． １　 数据交换与共享

应汇总省级系统上传的汽车维修电子记录，并根据车牌属地将异地汽车维修电子记录推送至其所

属地省级系统，实现汽车维修电子记录在部级系统与省级系统的交换与共享。

５． １． ２　 行业统计与分析

应汇总省级系统上报的汽车维修行业统计数据，对全国范围内维修企业、维修量、维修车辆、从业人

员、维修服务评价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５． １． ３　 统一公众服务

应提供统一的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信息服务网站和移动端服务平台，根据属地服务原则调

用各省级系统公众服务功能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５． ２　 省级系统功能

５． ２． １　 数据采集和交换

应自动采集辖区内汽车维修企业的汽车维修电子记录，并与部级系统进行数据交换与共享，实现省

级系统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属地车辆在全国范围内的汽车维修电子记录进行汇总。
数据采集的要求应符合 ＪＴ ／ Ｔ １１３２． ２；数据交换与共享的要求应符合 ＪＴ ／ Ｔ １１３２． ４。

５． ２． ２　 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查询

应能通过车主注册和车辆认证查询汽车维修电子记录明细，实现全国范围内汽车维修电子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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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服务。

５． ２． ３　 维修服务评价

应包括基于汽车维修电子记录的维修服务评价及投诉。
维修服务评价应包括对维修过程中服务态度、维修质量、维修效率、价格透明度和店面环境等内容

的评价。

５． ２． ４　 维修企业查询

应提供汽车维修企业相关信息的查询服务。
查询的内容应包括汽车维修企业基础信息、质量信誉信息及维修服务评价信息等。

５． ２． ５　 行业统计与分析

应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区）各级行业管理部门提供辖区内汽车维修行业各项数据的统计

与分析。
行业统计与分析的内容应包括汽车维修企业、维修量、维修车辆、从业人员、维修服务评价等。

５． ２． ６　 信息发布与交流

应包括发布汽车维修行业管理信息以及与汽车维修企业和车主的互动交流等，实现省（自治区、直
辖市）、市、县（区）各级行业管理部门、汽车维修企业和车主的信息交流与共享。

６　 性能要求

６． １　 部级系统

部级系统应满足下列性能要求：
ａ） 　 接口响应时间：弱交互类接口平均响应时间不超过 ２ｓ，强交互类接口平均响应时间不超

过 ５ｓ；
ｂ）　 业务吞吐率：不低于 ６ ０００ｋＢ ／ ｓ；
ｃ）　 资源利用率：峰值内存、磁盘、通信占用率保持 ５０％以下；
ｄ）　 数据交换与共享并发用户数：不低于 ３００ 个；
ｅ）　 公众服务并发用户数：不低于 ２０ ０００ 个；
ｆ）　 数据存储：存储时间不低于 １５ 年；
ｇ）　 稳定性：年宕机时间不超过全年时间的 １％ 。

６． ２　 省级系统

省级系统应满足下列性能要求：
ａ） 　 接口响应时间：弱交互类接口平均响应时间不超过 ２ｓ，强交互类接口平均响应时间不超

过 ５ｓ；
ｂ）　 业务吞吐率：不低于 ６ ０００ｋＢ ／ ｓ；
ｃ）　 资源利用率：峰值内存、磁盘、通信占用率保持 ５０％以下；
ｄ）　 维修企业并发用户数：不低于 ３ ０００ 个；
ｅ）　 公众服务并发用户数：不低于 ２ ０００ 个；
ｆ）　 数据存储：存储时间不低于 １５ 年；
ｇ）　 稳定性：年宕机时间不超过全年时间的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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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安全要求

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应采取安全保护措施，且不低于 ＧＢ ／ Ｔ ２２２３９ 中第二级安全保护能力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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